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昆明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政协昆明市十三届五次会议
第 135044号提案答复的函

刘昆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昆明市共享单车管理的建议》提案收悉，

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共享单车自进入我市以来，在解决“最后一公里”出行上，

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作为主管部门，市城市管理局始

终秉承“包容审慎”、“先行先试”的原则，对共享单车实行精细

化管理，重点采取“五一两倡（唱）”的方式，强化对共享单车管

理和服务力度。2017年共享单车入我市之初，市城市管理局便组

织人员赴上海、杭州等城市组织调研，向市政府形成了专题调研

报告。当年制定了《昆明市关于规范共享单车管理的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》；2018年出台了《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和与之配套的《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考核办法（试

行）》；2019年根据管理实际，又对《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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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进行了修订；2020年年末至 2021年年初，

对《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昆城管委

办〔2019〕5号）进行补充完善，为 2021年的共享单车管理打牢

基础。

二、意见建议办理情况

针对当前我市共享单车乱停乱放、总量过多、运维力度不够

的实际，市城市管理局制定了《关于昆明市共享单车运营服务管

理实施细则有关内容进行补充完善的通知》（昆城管委办〔2021〕

2号），并于 2021年 1月 5日印发执行，严格计算总量，控制置

换名额，针对重点地段集中力量开展整治。为进一步落实省委省

政府交通畅通工程要求，又制定了《昆明市实施城市交通畅通工

程涉城管工作细化实施方案》，并于 2021年 5月 8日印发执行，

加大力度解决共享单车乱停乱放、抢占公共空间等现象，确保市

容环境整洁有序、道路交通安全畅通。

（一）加紧落实共享单车减量清理工作。从源头上，对共享

电动车引入严格要求，目前我市仅可通过置换的方式试点投放共

享助力车，以减少总量，提质增量。2021年新规下发以来，市城

市管理局于春节前、春节后多次督办共享单车企业进行自主减量。

自 4月 15日起，更是进一步加大收车力度，通过聘请第三方集中

对昆明市违规品牌、违规车型、超量投放及以租代售等形式投放

的共享单车组织强制清运，预计 6月底将全市共享单车（助力车）

总量控制在 7.5万辆以内，确保完成省委省政府的交通畅通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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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，确保单车数量既可以满足市民出行需要，又可以保证街面

秩序。

（二）扎实推进共享助力车登记注册、电子围栏设置工作。

督促进入我市的共享助力车都必须严格上牌，车辆牌照与共享单

车编号一一对应，以控制市场占有量，防止企业乱投滥投，严防

共享单车乱象问题，对未上牌、假牌照等超投车辆，市城市管理

局采取严格打击态度，发现一辆清理一辆。对电子围栏设定，一

方面要对用户设置人性化语音提示，在即将驶出电子围栏时，及

时进行技术性断电处理；另一方面按各区域使用人数、停放条件

等实际灵活施划，科学分布，对于城中村、交通严重拥堵路段、

重点医院及学校周边，要求各共享单车企业减少电子围栏划定甚

至设为禁停，避免加重交通负担。

（三）加大共享单车清理、调运力度。定期要求各企业对共

享单车运维人员进行集中培训，每天定时定点对区域车辆进行巡

查，重要区域节点多次调度，以防车辆区域性堆积。对在市运营

共享单车进行定期检修，共享助力车及时更换电池，防止车辆断

电、损坏无法骑行或其他故障问题影响市民出行安全；此外对共

享单车上粘贴的违法小广告进行清理，并拍照取证，采集小广告

多发区域等信息报送市城市管理局，以便下步执法支队开展“呼

死你”系统进行追呼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市城市管理局将继续加强对共享单车的精细化管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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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上海、杭州、合肥等城市学习，汲取其先进管理经验，因城施

策，不断探索和开展昆明市共享单车投放管理的新模式。督促各

共享单车企业积极投入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，不断对共享单车进

行智能化改造升级，强化共享单车服务质量，以技术手段引导市

民按点停车，强化市民规范停车意识，政企联动，合力给市民营

造一个整洁有序的市容环境。

感谢您对昆明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以上答复，如有不妥，请批评指正。

2021年 6月 23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金重根 14787487372）

抄送：市政府办公室，市政协提案委。


